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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万中国人控告江泽民 

听到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消息，中国大陆民

众振奋不已，许多民众都在等着审判恶首江泽民的那

一天。他们说：“你们真是在为民除害。江泽民迫害法

轮功，养了一帮一帮的贪官污吏，没干一件好事。早

该抓他了！”◇ 

【明慧网】从 2015 年 5 月底至今，已有超过 20

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真名实姓向中国 高检察院、

高法院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

罪行立案公诉。同时，河北、黑龙江、湖南、山东等

地也相继涌现当地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 

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

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中国人的基本权利。这不

是出于仇恨、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让真相彰显，

让正义行于世间，让公检法人员能够解脱被动犯罪的

困境，让做恶者下场成为后世永远的警示。 

在这已持续了十六年的迫害中，不仅上亿修心向

善的民众及其家人被推进浩劫之中，中共也摧毁着以

人的良知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导致华夏民族的生

存环境全面崩溃。江氏之重罪，正日渐被人们所共识，

起诉、审判江泽民是民心所向和历史的必然。 

海内外法轮功学员表示，对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

的一切反人类罪行，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

必将追查到底。对参与迫害者，自首坦白、举证罪恶、

协助诉江、争取立功赎罪，是其唯一出路。 

图：2015 年 7 月 18 日，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反迫
害、声援“诉江”大游行，吸引众多民众观看。 

■长沙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人数增至至少 4950 人

【明慧网】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5 年 5 月底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明慧网已收到逾二十万法轮功

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 高检察

院、法院的实名诉讼状副本。控告

状来自地区涵盖中国大陆所有 33

个省级行政区；333 个地级行政区

（全国共 334 个）；1948 个县级行

政区。湖南控告人数为 5042 人。而 

年 1 月离世。蒋德英女士只因坚守

自己的信仰，多次被抓，二次被劳

教，在株洲白马垅劳教所遭受歇斯

底里的毒打和残酷折磨，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含冤离世，时年 59 岁。

这样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在

江泽民发动的这场浩劫中支离破

碎。家中仅剩了唯一的女儿。 

罚站十八个日夜，退休会计倒

下去后再也没有起来 

文惠英女士家住常德市桃源县

邮电宿舍，是桃源县航运公司会计

科长（退休）。曾长年被多种疾病

困扰。1998 年修炼法轮功后，所有

疾病不治而愈，身心健康。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后，文惠

英屡遭迫害，被非法送往常德戒毒

所、常德洗脑班、北京海淀区看守

所、桃源县看守所、白马垅劳教所

等地非法关押。特别是（转下页）

在不到三个月时间

内，至少有 4950 名

长沙民众联名举报

江泽民。 

以下是明慧网

近日发表的诉状中

陈述的案例： 

高级知识分子

家庭支离破碎 

原湖南师范大

学化工学院副教授 

杨军良，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

蒋德英女士，夫妇二人于 1997 年走

入法轮功修炼。杨军良曾患有被列

为世界疑难病的脊髓空洞症，大小

便失控，求治全国各大医院均无效。

修炼法轮功后不久，杨教授竟奇迹

般恢复了健康！1999 年 7 月后，在

中共邪恶流氓迫害中，杨军良身心

受到严重摧残，旧病复发，于 2003

诉状中的血与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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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两次非法劳教，文惠英

遭各种酷刑，饱受摧残。 

2007 年文惠英向株洲市中级

法院控告白马垅女子劳教所党委书

记黄用良、副所长赵桂保、副所长

丁彩兰。并用特种挂号将诉状邮寄

至常德市中级法院、株洲市中级法

院、长沙市中级法院、湖南省 高

法院与检察院，及白马垅劳教所。 

文惠英对邪恶暴行的揭露和控

诉，得到了省内外 12500 位当时或

曾经被白马垅劳教所关押、迫害的

法轮功学员的亲朋好友的支持。 

上诉信件发出不久，2007 年 10

月 4 日上午，桃源县“610”头目、

国安大队长周桂成与公安国保大队

长文成广将文惠英从家中绑架，在

县看守所非法刑拘一个月后，秘密

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迫害。 

在湖南女监，文惠英坚决不放

弃自己的初衷，被狱警长期吊铐、

殴打、罚站，被折磨的脱了相。2009

年 9 月文惠英绝食抵制迫害，持续

五十多天。恶警强行灌食，撬掉她

三颗牙齿。 后一次被罚站十八个

日夜，文惠英全身浮肿，倒下去后，

再也没有起来。2010 年 2 月 12 日，

文惠英奄奄一息，湖南省“610”把

她劫持回桃源县后，又与县“610”

将她送到县人民医院。仅一天后，2

月 14 日皇历大年初一，文惠英在医

院含冤离世，年仅 55 岁。 

优秀讲师被残酷迫害致死 

湖南省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数学高级讲师何应青于 1999

年 1 月 23 日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

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从此后到

她离世的八年，中共对何应青的迫

害几乎没停过一天。 

2002 年 10 月初，何应青被劫

持到白马垅劳教所。学院领导跟劳

教所讲：“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也要让她转化！”在劳教所，何应

青受尽酷刑：如连续四十多天每天

只让睡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全部被

罚站，连上厕所也被禁止或限制时

间；为制止她炼功，警察用电棍电

击何应青整整一天，致使她两手臂

全是黑紫色， 后怕出人命才停止。

七十七岁老人生前惨遭凌辱 

长沙市法轮功学员、77 岁的老

太太邹锦，2001 年 2月被雨花区井

湾子派出所警察雷震等人绑架、非

法抄家时抢走了三千元现金和五百

元的存折。邹锦被送入长沙市第一

看守所关押，被捏造罪名非法开庭，

强判九年重刑。 

在看守所里，邹锦受尽摧残。

警察经常提审她，用电棍棒电她，

扯住头往墙壁撞，不让睡觉，靠墙

站一晚，经常不给饭吃，不给水

喝…… 

有一天晚上，两名警察拿着电

棍来到监室审问，在得不到回答时，

把她手脚绑成“大”字，剥掉她的

裤子，兽性发作，将这位老人轮流

奸污。还不罢休，无耻的两个暴徒

又将电棍使劲塞进老人的阴道里电

击，强行逼供。老人决不配合，痛

得大声喊叫，直到昏迷过去，恶警

才将电棍从阴道抽出。老人的阴道

鲜血直流。恶警若无其事的走了。

其后一个月，邹锦下体肿胀疼痛，

坐不下、走不动，只躺在床上呻吟。

邹锦被摧残得奄奄一息，完全

处于昏死状态。2003 年 3 月 24 日

长沙市第三医院确诊数病复发，通

知家属准备后事。看守所怕担责任，

匆忙办了监外执行。 

回家半个月后，邹锦可以下地

走动，吃一点饭。可是，中共邪党

并没放过这位老人，二十四小时非

法监视、上门骚扰、恐吓、跟踪，

同时切断了老人的经济来源。邹锦

每月三百元的生活费被强行扣发，

天心区政法委人员（姓李的）还领

走了她被关押期间的生活费三千多

元。邹锦多次向相关领导反映，得

到的是一次次谩骂和恐吓，要她死。

几年来，她一直没有一分钱，只有

亲戚朋友邻居给她一点点。 

邹锦老人身体越来越差，下肢

瘫痪，于 2011 年 3 月的一天清晨在

身体极端痛苦中含冤去世。 

被迫害失踪的法轮功学员 

2000 年至 2001 年，在白马垅

劳教所很多人目睹了被迫害厉害的

三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局部情

况，在被劳教所释放回家后不久就

失踪了，至今十几年过去了，一直

杳无音讯，她们是：怀化的杨有元、

益阳的胡月辉、长沙的谢幕娥。◇

【明慧网】下面从明慧网 近报道的消息中，摘

录二个反映民心所向的片段。 

案例一：广东河源市法轮功学员、原源城区组织

部干事吴红卫，于 2015 年 8 月 5日被源城区公安国保

警察绑架，在被非法拘禁一百多天后，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上午遭非法庭审。吴红卫的妻子李青梅委托中

国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出庭为吴红卫做了无罪

辩护。张赞宁教授指出：“真正在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的是江泽民。江泽民才是真正的大罪犯！‘610 办公

室’是江泽民为了镇压法轮功而非法设立的组织，应

该依法撤销。”法庭立即爆发鼓掌声。庭审后，吴红

卫获释回家。 

案例二：辽宁女子监狱几位狱警的话，看出大多

数狱警现在的变化。狱警甲：“现在谁不知道，你们

是被冤枉的，可是一党专制没办法”。狱警乙：“我

们天天相处，知道你们都挺好的，素质也高，根本不

是犯人。我们也不把你们当犯人看。”狱警丙：“一

定要坚持住，将来肯定给你们个说法。狱警丁：“国

外都让炼，就大陆不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咋回事。”

在法轮功学员长达十几年的讲真相中，被从中共

谎言中唤醒的世人越来越多，明白真相后抛弃中共选

择自救的世人也越来越多了。（文/ 觅真）◇ 

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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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很多人不太了解其中的真相。 

一、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1、至今中共当局认定了 14 种邪教

组织，都没有法轮功。 

江泽民 1999 年在法国接受媒

体访谈时首次诬陷法轮功为 X 教，

而后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引导各

媒体炒作。 

请注意：江泽民个人和媒体炮

制的罪名不是法律，不能据此定罪。 

公安部2005年4月9日颁布了

《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

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 号），

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邪教认定 新

的一个正式文件。在这个通知里，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

确罗列 7 种邪教组织、公安部另外

认定的 7 种邪教组织名单中，都没

有法轮功。 

2、《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任何

违反宪法的法律、条文都不成立。 

《宪法》第 33 条规定：国家尊

重和保障人权。 

如果定罪法轮功则是严重侵犯

了人权。  

《宪法》第 35 条规定：“公民

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的自由”，任何违犯本条的法

律、法规、司法解释都是违宪的，

也不成立。 

所以，制作、散发法轮功真相

宣传品完全合法。  

《宪法》第 36 条规定：信仰自

由，任何违犯信仰自由的法律、法

规、司法解释都是违宪的，不成立。

所以，修炼法轮功无罪。 

因此，时至今日，法轮功在中

国完全是合法的。 

二、如果定罪法轮功，则违反了
法律的基本原则 
1、违反了“思想（信仰）不构成

犯罪，刑罚只惩罚行为”的普世原

则。  

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会知

道，在刑法领域，无论英美法系还

是大陆法系，刑法只惩罚行为，思

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

刑事司法的铁律。  

2、违反了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

3、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政府无权划分正教、邪教，信

仰的问题如果通过法律、政治来界

定，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政教合

一”，中共 忌讳这个说法，因为马

列主义的信仰本身是个非常隐蔽的

宗教。 

三、善恶分明  一目了然 
中国大陆的法律，对犯罪也有

严格的界定。犯罪的客体要件、客

观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必

须都具备，才构成犯罪。而在以“利

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定罪

的法轮功案中，这四个要件都不具

备。法轮功学员究竟破坏了什么法

律实施？中共说不出来。所以越来

越多的律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

无罪辩护。 

2009 年 11 月，西班牙国家法

庭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

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

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

中共元凶。2009 年 12 月 17 日，阿

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拉马德里

（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作出

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一

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

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而下令阿根廷

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

中共高级官员。 

从 2015 年 5 月开始，在全世界

范围内掀起了“诉江”大潮 ，至今

已有二十万人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

功。江泽民被推上天理、道德、法

律的审判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孰是孰非，谁善谁恶，善恶报

应的兑现都在一目了然中。 

四、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
都是替罪羊 

中国《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

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

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

相应的责任。” 这条法律堵死了所

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

人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

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

羊”为自己开脱。例如，文革结束

后，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效

忠中共“红色路线”的 800 余名警

察、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

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

单了事。 

历史教训告诉今天：中共一贯

卸磨杀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

由此可见，中共的迫害是双重

的：它既用功名利禄诱使追随者去

迫害法轮功，在败坏行政、执法者

的职业道德、人性良知的同时，又

用《公务员法》把他们都定为“替

罪羊”，让他们将来承担罪责。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

于理。迫害民众的人，必将被民众

清算。奉劝那些追随中共的公检法、

武军政人员们，不要再参与迫害法

轮功了，退出中共，自觉地抵制迫

害，才是真正明智的选择。◇  

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  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犯罪 

简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简称“追查国际”，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成立，是一个国际性非
政府组织，总部设于美国波士顿，目前已在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设有分部。 
  本组织的使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
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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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据海外出版的《江泽民其人》和《九

评共产党》披露：迫害前，江泽民早已了解法轮功利

国利民的事实。1994 年江泽民妻子王冶坪就跟人学过

法轮功。后来江泽民命令老婆不许再炼法轮功，说：

“连我老婆都信李洪志了，谁还来信我这个总书记！”

1995 年，江泽民开始兜售“三讲”，无论中共怎

么卖力推广，全国从上到下没有几个当作什么著作去

学，但是江泽民却到处都能看到《转法轮》这本书，

也知道全国炼功的人数增长极快。 

1998 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

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

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还特意提到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江泽

民对法轮功妒火中烧，并把报告推给罗干。罗干心领

神会，以“法轮功有国外政治背景”为由，不断制造

事端，嫁祸法轮功。 

为达到迫害法轮功的目的，江泽民、罗干先是挑

起“四•二五”事件，但法轮功学员以高度克制、处处

为他人考虑的大善之心、大忍之行，消弭了罗干等人

蓄意制造的潜在冲突。可江泽民仍与罗干勾结，于19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迫害之初，令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一般中国百

姓对法轮功并无恶感，甚至包括中共高层都对江泽民

迫害法轮功的指令消极抵触。 

江泽民感到对法轮功的迫害难以为继。于是，江、

罗一伙策划了一场更为恶毒的阴谋，一方面嫁祸法轮

功，可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仇恨法轮功，以维持和

加重迫害；另一方面，以此逼迫那些对迫害法轮功不

积极的中共高层，使其就范，从而消除中共内部对迫

害法轮功的不同声音。于是，“天安门自焚”发生了……

然而，谎言终归是谎言，永远也成不了真相。很

快，“天安门自焚”伪案就被揭穿了。 

2001 年 2 月 4 日，即“自焚”案发生不到两周，

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头条发表记者菲利普‧潘

的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自焚

的动机乃是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记者亲自到自焚

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

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而且调查得知：刘春玲

不是开封本地人，生前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谋生。  

对“央视自焚录像”中的种种破绽，美国新唐人

电视台的纪录片《伪火》进行了详尽剖析，揭秘了这

一惊天骗局，该片获得第 51 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

荣誉奖。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 年 8月 14 日在联合国

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

“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对法

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录像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在

场的中共代表哑口无言。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

■江泽民集团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

【大家谈】    跟 谁“交 差”？ 

【明慧网】有些人把江泽民下

达的迫害法轮功的命令当成了差

事，也不想想合法还是违法？随着

时间的推移，人们看到了遭恶报的

都是泯灭良知、仇视“真善忍”的

人。这些人有的本来就是凶残的，

有的是受了中共的谎言欺骗造成

的。不论属于哪一种都是可悲的，

因为法轮大法能把坏人变成好人，

而好人不会遭天惩。 

迫害法轮功并不是政府职能部

门的工作，但是中共却让人们误以

为是工作。因为中共就象扩散的癌

细胞一样，触角无处不在的压制、

毒害着人。 

然而人毕竟是有思想的，虽然

中共希望十几亿人都长着一个脑袋

（统一思想），但是当法轮功学员把

真相呈献给人们时，有分辨力的人

选择了从善如流。 

二十多万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

江泽民后，中国民众喜气洋洋，因

为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但也有

一些基层人员去骚扰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

也明白了“诉江”是对的，却依然

迫害法轮功学员，说是为了“交差”。

完成本职工作好交差，这无可

非议。关键是干这违法勾当后跟谁

“交差”？是周永康吗？周永康为

了跟江泽民“交差”已经进了监狱；

是江泽民吗？现在告的就是江泽

民。迫害法轮功的那些贪官们都已

成了国际罪犯，还在向他们“交差”

的人，不是把自己跟罪犯绑一块儿

了吗？能有好结果吗？ 

善恶有报

的天理谁也更

改不了。在此

提个醒。◇ 


